
关于加强处属建筑工地电动车安全管理
工作的通知

处机关各股室，处属工程各参建单位：

为深刻汲取南京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住宅小区电动车

火灾事故教训，强化处属建筑工地施工现场电动车使用安全

管理，预防和遏制电动车火灾事故发生，根据县安委办《舒

城县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方案》（舒安办〔2024〕5 号）

文件要求，结合我处实际，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电动车停放管理。各项目施工单位要严格

落实施工现场封闭式管理，安排管理人员坚决把好入口关，

严禁电动车进入工地施工区、办公区和工棚宿舍内。施工现

场生活区应在室外设置电动车专用停放区域并做出标识，电

动车应在专用区域集中统一存放。

二、严格落实电动车充电管理。电动车需在生活区进行

充电的，项目部应在生活区室外设置电动车充电设施，尚未

设置独立充电点的应于 3 月 22 日前完成设置，实行电动车室

外集中停放充电，严禁将电动车或电动车电池带入室内进行

充电。电动车停放充电场所应挂设安全管理制度（可参考附

件 1），并符合消防安全相关规定，远离工棚板房、易燃易爆

等物品，应选取消防救援力量便于扑救的位置，且不应占用

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安全出口和疏散

通道等，不应影响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



三、严格落实电动施工机械车辆停放充电管理。各项目

施工单位负责施工现场电动三(四)轮车、电动手推车等电动

施工机械车辆的统一管理，要建立电动施工机械车辆台账，

明确专职司机负责操作。无法在生活区集中停放充电的电动

施工机械车辆，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区统一划定停放充电区域

进行集中停放充电，充电区域应选在空旷、通风良好的区域，

充电时要设专人看护，并安排专职人员每天对充电区域的安

全状况巡视巡查，做好巡查记录。

四、严格落实防火巡查检查。各项目要建立电动车日常

消防管理和防火巡查制度，对临电线路、充电设施等明确专

人负责，对电动车固定充电设施及消防设施、器材等进行统

一管理，定期组织开展防火检查，加强夜间防火巡查，及时

发现消除火灾隐患。

五、严格落实消防教育培训。各项目要通过设置宣传栏、

张贴宣传海报（可参考附件 2）、组织电动车火灾现场警示教

育、开展专题培训等方式，定期开展电动车火灾防范的消防

宣传教育工作，提高项目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要进一步加

强对电动车相关人员的培训教育，重点培训其掌握电池充电

安全使用常识、规范操作等技能。

六、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各项目施工单位要依据灭

火及应急疏散预案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包含电动车火灾防范

的消防应急演练，并每月组织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及时采取消防安全防范措施，消除火灾隐患。各项目参

建单位要深刻汲取各类电动车火灾事故教训，深入开展电动



车隐患专项自查自纠，并将本项目专项自查自纠报告于 3 月

22 日前上报我处政策法规股。我处将结合双月巡查、日常监

督检查等工作，对上述要求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检查，严格查

处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

特此通知。

附件 1：电动车安全充电管理规定

附件 2：建筑工地电动车安全管理“九严禁”

2024 年 3 月 14 日



附件 1：

电动车安全充电管理规定

1.不得私自更改线路、插座和开关。严禁一座多充现象。

2.电动车按秩序停放充电，不充电或充电完毕的电动车

尽量不放置在充电位置，以方便下一辆电动车继续充电。

3.在充电处充电时，由于充电时间过长，充电器、电瓶、

线路陈旧老化，电动车倾倒等个人原因引起的火灾及其它伤

害，从而造成的任何人身伤害及经济损失均由车主负责。

4.充电方式：充电时应先将充电器三项插头与车体插孔

连接，然后再将充电器另一端双向插头连接与充电处的插座

上。如果反向操作，接口处可能打火，绝缘体烧焦后可能造

成短路，引发火灾及人身伤害事故。

5.充电员工在充电前需对充电电动车进行安全状态确

认，对充电器、插座、插头、线路进行检查，坚持做到多闻、

多看、防止线路过热引发事故。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处理，

无法处理的及时向领导汇报。

6.严禁雨雪、潮湿天气充电，充电时应放置在远离火源

处。禁止将衣服、护膝等可燃物放置在电车上。

7.充电处配备的专用消防器材未经允许不得随意移动。



附件 2：

建筑工地电动车安全管理“九严禁”

1.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

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2.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

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3.严禁不按规定停放。电动车要在专用区域规范存放，

严禁在施工区、办公区和工棚宿舍内停放，严禁在消防车通

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停放。

4.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聚集场所和建筑

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

共区域充电，也不能将电池带至施工现场、办公室和宿舍充

电。

5.严禁“飞线充电”等危险操作。严禁采用私拉电线、

乱装插座、“一座多充”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

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充电时应先插蓄电池的插头，再插

电源端的插头，严禁反向操作。如果反方向操作，接口处可

能打火，绝缘体烧焦后可能造成短路，引发火灾及人身伤害

事故。

6.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停放场所不得用易燃

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

7.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



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

不充电或充电完毕的电动车及时转移到专用停车区域，以方

便下一辆电动车充电。

8.严禁在不安全状态充电。严禁雨淋、潮湿状况下充电，

严禁将衣物、护膝等可燃物放置在电车上。充电前应确认电

动车安全状态，检查电池、充电器、插座头和线路等，排除

电池漏液、线路破损老化等异常状况。

9.严禁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电动车集中停放

充电场所的消防设施、器材。


